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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会之 

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 年度股东会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于 2025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二）召开。上海市锦天

城（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锦天城”）受公司委托，指派余苏律师、高

铭泽律师（以下简称“锦天城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

简称“《股东会规则》”）、《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锦天城律师就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进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锦天城律师查阅了按规定需要查阅的文件以及锦天城

认为必须查阅的其他文件。在公司保证提供了锦天城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

公司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提供给锦天城

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并无任何隐瞒、虚假或重大遗漏之

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的基础上，锦天城对有

关事实进行了查证和确认。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连同本次股东会决议公告予以公告之目的使用，非经

锦天城书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锦天城律师根据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

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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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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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有关规定。 

2 关于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 

2.1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包括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下同）的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下同）共 347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20,312,669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4.3262%。其中： 

（1） 出 席 现 场 会 议 并 投 票 的 股 东 共 5 名 ， 代 表 公 司 有 表 决 权 的 股 份

108,100,31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1.856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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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次股东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公告的《关于召开 2024 年度股东会的通知》，本次股东会审议

的议案为： 

3.1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2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3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3.4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3.5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3.6 《关于 2025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3.7 《关于 2025 年度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8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经锦天城律师查验，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与公司公告中列明的议案相

符，没有股东提出新议案，未出现对议案内容进行变更的情形。 

4 关于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就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出的议案以现场投票的方

式进行了现场表决，锦天城律师、会议推举的股东代表和出席会议的监

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和监票工作。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投票结果具体如下： 

4.1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8,994,2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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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 98.9042%；反对 1,208,19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42%；弃权 110,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91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1,594,257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7899%%；反对

1,208,1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567%%；弃权 110,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8534%。 

回避情况：不涉及需要回避表决的情况。 

4.2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8,993,2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9034%；反对 1,208,19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42%；弃权 111,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92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1,593,257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7822%；反对 1,208,1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567%；弃权

111,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12%。 

回避情况：不涉及需要回避表决的情况。 

4.3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8,893,3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8203%；反对 1,288,19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707%；弃权 131,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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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1,493,357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0085%；反对 1,288,1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2%；弃权

13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53%。 

回避情况：不涉及需要回避表决的情况。 

4.4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9,004,39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9126%；反对 1,175,8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9773%％；弃权 132,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11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1,604,382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8683%；反对 1,175,8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063%；弃权

132,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54%。 

回避情况：不涉及需要回避表决的情况。 

4.5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8,646,8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6154%；反对 1,623,79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3496%；弃权 42,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34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1,246,857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0995%；反对 1,623,7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752%；弃权

4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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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情况：不涉及需要回避表决的情况。 

4.6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5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8,025,3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0989%；反对 1,258,89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464%；弃权 1,028,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854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0,625,357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2864%；反对 1,258,8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93%；弃权

1,028,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643%。 

回避情况：不涉及需要回避表决的情况。 

4.7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5 年度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7,547,3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7.7016%；反对 1,760,19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4630%；弃权 1,005,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835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0,147,357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5846%；反对 1,760,1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316%；弃权

1,005,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838%。 

回避情况：不涉及需要回避表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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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8,146,9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1999%；反对 1,205,19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17%；弃权 960,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798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0,746,957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2281%；反对 1,205,1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334%；弃权

96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384%。 

回避情况：不涉及需要回避表决的情况。 

本次股东会主持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其代理人均未对表决结果

提出任何异议；本次股东会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通过；本次股东会的决

议与表决结果一致。 

锦天城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5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锦天城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的表决程序、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

国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

的决议合法、有效。 

锦天城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的法定文件随其他

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二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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